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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了浙江

省安吉县法院判决的一起特

殊的交通事故案件：

2019 年 1 月的一个雨

夜， 家住浙江省安吉县天荒

坪镇的村民陈某与朋友聚餐

饮酒后， 驾驶电动自行车回

家途中撞上同村村民李某家

地下室外墙边的花坛， 头部

受到外墙墙体撞击， 后经抢

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经交警

部门认定， 陈某醉酒后驾驶

电动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

因， 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陈

某的家属将房屋主人和为其

提供建房用地的村委会告上

法庭， 要求他们承担 30%的

赔偿责任。

安吉县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 酒后驾车系法律禁止行

为， 陈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 应当预见在雨夜酒

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危险性，

其在醉酒后仍然选择驾驶电

动自行车上路行驶， 在主观

上符合过于自信的过失， 其

行为属于侵权法上的自甘风

险行为， 应自行承担相应的

损害后果。 由此， 判决驳回

原告 （陈某家属） 全部诉讼

请求。

相关报道的副标题提道：

“酒驾 ， 自甘风险需自担其

责”。

但是酒驾是否属于 “自

甘风险” 的行为呢？

本 案 属 于 侵 权 案 件 ，

《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中对自

甘风险是这样规定的： “自

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

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

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

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

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除外。”

可见自甘风险的要件是：

其一， 行为人参加的是

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其二， 行为人的损害是因其

他参加者的行为造成的， 即

其他参加者实施的行为和受害

人的损害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

系。

其三，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

的发生往往具有轻微的或者一

般的过失。

所谓自甘风险， 就是自愿

承担其他共同参加活动的人因

轻微或者一般过失所带来的风

险。

如果其他参加者没有任何

过失， 也就谈不上是不是自甘

风险的问题。

很明显， 本案发生的这起

因单方原因和责任造成的道路

交通事故， 与事故发生有关联

的二被告既不是交通事故的参

与者， 其建造房屋的行为和同

意建造房屋的行为与死者的死

亡也没有因果关系， 且二被告

对死亡这一损害的发生也没有

任何的过错。

因此， 原告一方对死者的

死亡损害责任自担是有法可依

的， 没有自甘风险规则适用的

条件。

侵权案件中， 责任自担和

自甘风险虽然都体现为受害人

自担责任， 但终究是两种性质

上有重大区别的行为。

在侵权类案件中， 由原告

方自担责任是有相当数量的 ，

但其中属于自甘风险的只是极

小部分。

如果认为凡是应当由原告

方自担责任就统统属于自甘风

险， 自甘风险的规定也就失去

了它本来的作用和意义。

尽管在结果承担这一点来

说 ， 二者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

但还是不能混淆和等同起来 ，

关键要看是否符合自甘风险的

构成要件。

法院的判决以及对法院判

决的宣传报道是最具影响的普

法宣传教育形式之一。 不但判

决结果要经得起检验和推敲 ，

其论证说理和案件性质的认定，

以及通过新闻形式对其进行报

道和解读， 也应当是经得起检

验和推敲的。

醉驾撞墙致死是自甘风险吗
□浙江群恒

律师事务所

周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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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六

条规定了什么是格式条款。 根

据规定，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

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

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

款。

要想使用关于格式条款的

规定， 必须先证明涉案的合同

属于格式条款。 判断什么样的

合同是格式条款， 可能会成为

一些案件的焦点问题之一。

一般情况下， 为社会公众

服务的公司提供的合同， 很多

是格式条款合同。

但是在影视行业， 公司与

公司之间签订的、 公司与演员

之间签订的， 未必都是格式条

款合同。

如果一方主张双方签订的

合同为格式条款合同， 那么需

要举证证明这些要件：

1.对方提前拟定；

2.对方提前拟定是为了重

复使用；

3.双方没有协商或者对方

拒绝协商。

由此可见， 双方交易的过

程非常重要， 过程中产生的一

些信息可以作为判断是否属于

格式条款的依据。 例如， 有的

时候可以通过微信的内容证明

合同为对方提供， 并且对方有

“这个合同是格式版本， 不能修

改 ” 或者 “所有人都这么签 ，

不能改” 等等文字的， 可以证

明为格式条款合同。

一旦证明了双方签订的合

同为格式条款合同， 那么提供

格式条款合同的一方就有了说

明的义务， 这个义务也是规定

在了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六

条。 主要义务是：

1.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

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

益关系的条款；

2.根据对方的要求 ， 对该

条款予以说明。 否则， 对方可

以主张该条款不能成为合同的

内容。

我们知道， 在影视行业格

式条款合同还是很多的， 很多

情况下对方提供的合同不能修

改。

这些合同包括各种合作合

同， 也包括一些演员与影视公

司之间的演出合同， 还包括剧

组工作人员的聘用合同等等。

其中， 经纪合同中的格式

条款比较多， 情况比较突出。

经纪合同是经纪公司与艺

人之间签订的合同。 除了一些

大腕明星之外， 大部分艺人面

对经纪公司的时候话语权都不

大， 而经纪合同一般是由经纪

公司出具的。

在经纪合同中， 约定了经纪

公司的各种权利和艺人的各种义

务， 当然也有经纪公司的义务和

艺人的权利， 不过相比前者往往

要少一些。 尤其是天价解约金的

问题， 一直是个焦点问题。

对于天价解约金， 有人认为

也是合理的， 因为经纪公司毕竟

培养了艺人， 为艺人作出了贡献，

艺人不应该身价高了就随意地跳

到其他经纪公司。

我们团队也代理了一些关于

经纪合同的案件， 发现有一些情

况值得注意。

在一些经纪合同中， 并没有

具体约定经纪公司的义务， 只有

一些粗略的没有操作性的约定 ，

但是对艺人义务的约定很具体 ，

并且设有天价违约金。

经纪公司拿这个版本跟很多

艺人签订经纪合同， 签订之后并

不为艺人做宣传、 推广、 培养等

工作， 而是等着艺人突然火了来

要求解约， 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

巨大利益。

这种经纪合同中的天价解约

金是否有效值得怀疑。 而艺人签

订这样的合同， 有的是因为涉世

未深又想进入影视这个行业， 有

的是为了参加某个比赛， 有的则

是因为经纪人说得天花乱坠。

无论如何， 这样的经纪合同

是不公平的， 可以考虑试用 《民

法典 》 第四百九十六条的规定 ，

认定相关条款无效。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八条

规定了格式合同的解释方法， 最

为关键的一句话是： 对格式条款

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出不

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

我们在办理的一个案件中， 被告

一方提供的合同中写明： 经纪公

司要每年至为艺人签订三份主演

的影视剧 。 这个里面少了一个

“少” 字， 我们主张是 “至少” 而

不是 “至多”， 一方面需要考虑语

言习惯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合同

是对方提供的格式条款， 应该做

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

释。

综上， 格式条款并非洪水猛

兽， 也并非带着原罪， 经济生活

中需要格式条款， 这样可以简便

交易， 提高效率。

但是， 不得不说很多公司出

具的格式条款合同为 “一头沉 ”

合同， 而要签这种合同的对方当

事人往往不具有对应的议价能力

和地位， 所以法律对格式条款作

出特别规定是有必要的， 有利于

体现公平的原则。

作为法律工作者， 我们在合

规工作中要注意到 《民法典》 的

相关规定， 恰当地维护好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民法典格式条款规定对影视行业的影响
□北京中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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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虎

对于想要清退

租客的房东， 需要

经过复杂的诉讼程
序和执行程序。 房

东甚至可能需要经
历两场诉讼， 先起

诉解除与租赁公司

之间的合同， 再起
诉租客退还房屋。

随着计算机及互联网的普

及， 政府部门对公众开放网上

办事系统也已经不再是新鲜

事， 这为公众办理相关事务提

供了便利。

政府部门大力推广政务系

统本身是一件好事， 但在这个

过程中， 我们注意到个别政府

部门使用的电子政务系统并没

有与法律规定相配套， 不仅使

得公众在网上办事时无从适

从， 也可能带来一定的法律风

险。

我们曾在外省某市办理过

这样一个案件：

甲公司解除乙员工劳动合

同的实际理由是 “劳动合同订

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

行 ，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

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

达成协议”。

但是， 甲公司到当地劳动

部门办理退工手续时， 该部门

电子办事系统中却没有这一在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中明确规

定的解除理由， 办事人员解释

说系统就是这样， 他们也没办

法。

由于退工手续不得不办，

无奈下甲公司只能选择了相对

比较近似的一项解除理由。

正是因为该退工电子办事

系统的解除理由与法律不匹

配， 乙员工提起了劳动仲裁申

请， 主张甲公司办理退工时的

解除理由没有依据， 要求甲公

司支付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虽然我们代理甲公司应诉

后， 最终取得了胜诉， 但该争

议经历了劳动仲裁、 一审、 二

审程序， 极大地增加了甲公司

的成本。

由此可见， 政府部门电子

办事系统与法律规定不匹配不

是一件小事。

我们认为， 政府部门在设

计电子政务系统时， 应当严格

把关， 实现电子政务系统与法

律规定相配套， 一旦发现存在

系统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问

题， 应当及时整改， 而不是用

“系统就是这样” 的说辞来搪

塞。

政务系统须严谨合规

政府部门在设

计电子政务系统

时 ， 应当严格把
关， 实现电子政务

系统与法律规定相
配套， 一旦发现存

在系统与法律规定

不一致的问题， 应
当及时整改， 而不

是用 “系统就是这
样 ” 的说辞来搪

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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